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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在“双碳”背景下，城市钢
厂搬迁的话题愈发受到社会
关注。

今年2月，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关于
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到，现有城市钢厂应
立足于就地改造、转型升级，达
不到超低排放要求、竞争力弱
的城市钢厂，应立足于就地压
减退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有代表直言，钢厂搬离城市是
个伪命题，城市钢厂搬迁的想
法已经过时了。

钢厂与城市关系如何？如
何判断钢厂是否需要搬迁退
城？盲目进行钢厂搬迁又会给
城市带来哪些影响？聚焦上述
热点话题，近日，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
新创接受了中国城市报记者的
专访。

城市钢厂并非洪水猛兽

中国城市报：您是怎么看

待城市钢厂搬迁退出现象？

李新创：钢厂搬迁退出与
否，除了要深度结合城市总体发
展规划，还应全面分析钢厂综合
竞争力，不应过度与城市联系在
一起。城市钢厂不是洪水猛兽
让人担惊受怕，非城市钢厂也不
是免死招牌从而有恃无恐。

钢厂搬迁退出与否，首先
要搞清楚三个问题：一是钢厂
的服务对象是谁？钢铁是基础
原料产业，是工业发展最重要
的根基，是基础建设最重要的
支撑，是经济稳定最重要的保
障，与城市建设发展密不可分。

二是钢厂的发展要素是什
么？钢厂给人最直观印象往往
是占地大、消耗大、排放大，原

燃料和产品吞吐量大。一个
200万吨级的钢厂，年运输量
就达1000万吨以上。没有好
的交通运输条件，企业降本增
效与竞争力提升就很难做到，
这直接关乎企业的生存问题。

三是钢厂的环保水平如
何？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全国229家钢铁企业6.2亿吨
粗钢产能已完成或正在实施超
低排放改造。首钢迁钢、太钢、
首钢京唐等23家全流程和11
家部分环节完成评估监测工
作，按程序在中国钢铁工业协
会网站上公示。今日钢铁企业
早已不是“傻大黑粗”旧形象，
而是绿色低碳转型的新面貌。

搞清楚以上问题就不难发
现，城市为钢厂提供了消费市
场、便利交通；钢厂为城市职工
就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
至人才输出、技术研发、管理创
新、循环经济创建提供了有力
保障。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甚
至将来，钢厂与城市都是互相
支撑、和谐共处的亲密伙伴。

中国城市报：城市钢厂盲

目搬迁退出可能带来哪些负面

影响？

李新创：从钢厂搬迁自身
来看，钢铁行业属于资金密集
型、技术密集型、物流密集型产
业，城市钢厂搬迁面临着来自
资金、人员和物流等方面的巨
大压力。

一是钢铁项目投资规模
大，即使建设一个300万吨规
模的中小型长流程钢铁企业，
按照目前行业投资的平均水平
测算，总投资都是百亿元级别
的，将对企业资金运转造成巨
大负担，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
风险。比如大连特钢、重钢、青
钢搬迁后，巨额财务负担使企
业长期陷入困境。最终，大连
特钢和重钢实施了破产重整，

青钢整体划入了中信集团。
二是钢铁行业生产工艺复

杂，对现场生产操作、技术人员
素质要求高，培养一名合格的
现场人员需要一个较长的周
期，而钢厂搬迁不可避免地带
来人才的流失，将削弱企业整
体竞争力。

三是钢铁行业属于周期性
行业，而建设钢铁项目又需要
较长时间，对企业生存提出极
大挑战。如重钢搬迁项目投产
不久即遇到行业“寒冬”，从
2011年到 2016年，重钢平均
年亏损近40亿元，最终走向破
产重整。

从搬迁后的影响来看，主
要表现在冲击地方经济发展、
职工安置压力大等方面。在冲
击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有研究
表明钢铁工业通过采购原料、
半成品、能源以及对外支出服
务费用等，可带动其他经济部
门创造2.5倍的增加值。首钢、
济钢的迁出对企业所在的北京
市石景山区、济南市的经济发
展带来了冲击。在职工安置方
面，搬迁时部分职工不愿远走
他乡，要求转岗分流，需要地方
政府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维
护社会稳定。首钢、济钢搬迁
过程中，北京市、济南市政府均
承担了较重的职工安置任务。

谨防以搬代管“一刀切”

中国城市报：关于城市钢

厂产业布局，您有怎样的建议？

李新创：首先，布局优化是
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是钢铁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
首要任务应做实顶层设计规
划、做好发展理念引导，比如

“严控新增”是全行业的总体要
求，不是每个区域和企业都必
须“只减不增”，应坚决摒弃“一
刀切”的退出和压减产能数量，

更多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和市场
手段，结合区域内市场需求、环
境容量、能耗容量和资源保障
等条件，推进发展质量提升。

其次，应深刻理解产业布
局的内涵。一方面，搬迁退出
不是产业布局优化的“独木桥”，
不能提到优化就是搬迁退出一
条路。另一方面，产业布局优化
不仅仅是区位选址的问题，还涉
及工艺装备、产业配套等内
容。应做到产能布局与要素支
撑同时考虑、淘汰落后与改造
升级同步规划、内部技改和搬
迁新建同等要求。既立足当前
发展，更瞄准未来行稳致远，进
而大幅提升全行业发展水平。

最后，应致力于构建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扶优汰劣的
政策导向、全产业链协同的发
展格局。一方面严格执行国家
政策标准和法律法规，畅通退
出渠道，夯实转型基础，促使竞
争力弱的企业“应退尽退、应退
早退”；另一方面，统筹钢铁全
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提升上游
资源保障、巩固中游制造水平、
增强下游用户体验。

中国城市报：您曾建议制

定标准条件，一企一策，分类分

批谋划城市钢厂出路。这些标

准条件可以涵盖哪些方面？

李新创：城市钢厂是否搬
迁，需要详细科学论证。从行
业发展角度看，动辄几百亿元
的搬迁投资会明显增加企业资
产负债率，一旦市场形势发生
变化，极易沦为“僵尸企业”。
城市钢厂应优先选择就地改
造，实现产城共融。

当前，一些地方正在着力
推动特定区域的钢铁企业搬
迁，主要包括城区钢厂、城市周
边钢厂、大气污染通道城市钢
厂、沿江（湖）钢厂等类型，各地
因产业布局、城市发展、环保需
求不同，执行标准也不同。建
议在考虑城市钢厂搬迁时分类
施策，并重点从环保水平、与城
市共融度、综合竞争力等指标
入手设定标准条件。

首先，对于能够实现超低
排放标准要求、与城市共融度
高、综合竞争力强的企业，可以
不搬不限。其次，对于尚不能
达到标准要求，但通过环保治
理和改造提升，能够实现与城
市、社会和环境融合发展的钢
铁企业限期改造，改造后仍达
不到要求的或停或退。此外，
对于无法达到标准，严重不符
合所在城市发展要求，改造难
度大、竞争力较弱的城市钢厂，
实施就地退出或转型转产。

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
系，对于判断城市钢厂是否有
必要搬迁至关重要。这就如
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支撑
河北省唐山市开展的钢铁企
业环保水平分级，针对不同水
平企业实施差别化停限产，避
免了“一刀切”。

钢厂与城市不可割裂

中国城市报：在处理对待

城市钢厂问题方面，国内哪些

地方做得比较好？

李新创：正因为有城市钢
厂的概念存在，前些年一些地
方对于城市钢厂的处理做法都
不是太好，既觉得钢厂会影响
环境，又舍不得钢厂对经济的
拉动作用，政策反复导致一些
钢厂总在搬与不搬之间徘徊，
不但耽误了钢厂的绿色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环境质
量改善的效果，最后导致经济
和环境“双输”。

随着业内科学看待城市钢
厂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提出
鼓励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达到环境绩效A级的企业不
停、不限、不搬，如唐山市的首
钢迁钢作为国内第一家长流程
A级企业，在行业内起到了示
范作用，目前在邢台市的德龙
钢铁、太原市的太钢等一批A
级企业的示范带头下，社会各
界逐步认识到钢厂与城市可以
和谐共处。

中国城市报：关于城市钢

厂，国外可借鉴的具体经验有

哪些？

李新创：实际上，国外没有
城市钢厂的概念，钢厂基本上
位于城市，如韩国浦项市的浦
项制铁与浦项市中心就一江之
隔、日本新日铁八幡厂距北九
州市区仅1000米、德国蒂森克
虏伯与居民住宅区隔路相望。
因此，关于城市钢厂，国外经验
最值得借鉴的部分是，应该淡
化城市钢厂的概念，不应将钢
厂与城市割裂开来，转而把关
注点放在钢厂对城市环境质量
的影响上，放在钢厂生产是否
会导致周边环境质量超标上。

在具体操作上，应根据当
地环境功能区划，科学制定钢
厂所在地的环境质量标准；应
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确保监
测数据真实有效；此外，必须避
免虽然标准严格、处罚却不痛
不痒的现象。只有做到这些，
才能倒逼钢厂强化污染治理和
环境管理，实现与城市的和谐
共融。

钢厂与城市如何和谐共融钢厂与城市如何和谐共融
——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李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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